
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主 辦  
聖 士 提 反 灣 短 板 大 賽 2008/09 

賽 事 通 告  

 
日  的︰ 提高市民對滑浪風帆 – 短板運動之興趣及提供參賽者互相切磋的機會 

  
日  期︰ 2009 年 1 月 3 及 4 日（星期六、日） 
 
時  間︰ 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
 
地  點︰ 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 
 
費   用︰ 每位$60 
 
賽事資料︰ 

組別  名額  參加資格及資歷  板種 帆  

翻波板組  男子 12 名 
女子 6 名 

持有康文署發出之翻波板證書、

短板入門證書或其他同等資歷證

明 

Techno 
293OD 

短板組  公 開 
共 9 名 

持有香港滑浪風帆總會發出之短

板證書或其他同等資歷證明 
Techno 

283 

中心提供

6.5m2 及

7.5m2 帆

 

註: (1) 18 歲以下參加者須交回簽妥的家長同意書。 

 (2) 年滿 14 歲或以上 (以比賽日期計算) 

 (3) 為有效運用資源，大會將會根據報名人數，彈性增減各組別的名額。 

 (4) 凡 15 歲以下、60 歲或以上、全日制學生 / 弱能人士，於繳費時出示有效證明文件，可獲半價優惠。 

 
獎  項︰ 每組獎項數目將根據實際出賽人數作以下安排 

每組出賽人數 1 名 2 - 3 名 4 - 5 名 6 - 10 名 11 名或以上 

獎項 不設 只設冠軍 只設冠、亞軍 設冠、亞、季軍 設冠、亞、季軍及

優異獎 
 
賽  例： 帆船競賽規則(2005-2008)包括香港帆船運動總會之規定、賽事通告及賽事指令。 
 
賽  制： 以各組最佳完成賽程的時間定該場比賽的名次。 
 
賽事附則︰ 
 (一) 一般附則 

a) 賽事為期兩天， 最多賽 8 場；採用帆船競賽規則附錄 A4 的低分計分法 (LOW 
POINT SCORING SYSTEM) 計分。 

b) 賽會有權按風速強弱決定是否繼續舉行賽事、縮短賽程或取消賽事，並不會接受該

等決定的抗議。 
 

(二) 比賽須知 
a) 報到時間︰ 上午 8 時 30 分報到時請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收據，上午 9 時 30 分

或以後將不接受參賽者報到。大會將即場抽籤編配帆/板。 
b) 賽事指令︰ 大會將於賽前寄發、傳真或以電郵發送賽事指令予各參加者。 
c) 取  消︰ 若比賽當日天文台於上午 7 時正仍懸掛 3 號或以上風球，或發出黑色暴

雨警告訊號，當日賽事將會取消，並不設補賽。 



報名辦法︰ 名額以抽籤方式分配 

交表日期 
(以抵達中心 
日期為準) 

 27 /11 /2008 
至 

7 / 12 / 2008 

參加者須於交表日期內把報名表格，連同有關資歷之副本，交回、

寄回或傳真至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，亦可透過互聯網遞交

(http://www.lcsd.gov.hk/MonthlyProg/Ls/indexc.html)，如使用互聯網

遞交表格者，須於交表日期內補回有關資歷之副本到聖士提反灣水

上活動中心。每人只可遞交一份報名表格，如有重複遞交表格或填

報資料不齊者，其抽籤資格將被取消。 

抽籤日期 10 / 12 / 2008 
抽籤將於上午 9 時在聖士提反灣水上活動中心舉行。中籤名單稍後

會張貼於中心以供查閱。同時，正選及候補中籤者將獲另函通知。

正選 
繳費日期 

15 / 12 / 2008 
至 

19 / 12 / 2008 

中籤者須於正選繳費日期內帶同通知書、身分證明文件（正本或副

本）及活動費用，前往任何水上活動中心、分區康樂事務辦事處或

設有康體通服務的康樂體育場地辦理報名手續。 

候補 
繳費日期 

21 / 12 / 2008 
至 

25 / 12 / 2008 

本活動設候補名額，候補申請人的排名不分先後。 
如有關活動在正選申請人繳費期限過後尚有餘額，則所有候補申請

人均可在候補繳費日期內，帶同通知書、身分證明文件（正本或副

本）及活動費用，前往各水上活動中心、分區康樂事務辦事處或設

有康體通服務的康樂體育場地，以先到先得方法報名。 

公開候補日期 
 27 /12 /2008 

至 
31 / 12 / 2008 

如候補報名期限過後仍有餘額，市民可於 12 月 27 日上午 8:30 開始

至 12 月 31 日下午 4:00，帶同身分證明文件（正本或副本）、有關

資歷（正本或副本）及報名費用，透過郵寄、康體通或前往聖士提

反灣水上活動中心，以先到先得方法報名。以同一日接獲的報名而

論，本中心會先行處理親身報名。餘額如不足分配給郵遞申請者，

則以抽籤方式決定。 

備註 1. 大會不接受電話留位或當天即場報名。 

 

保  險： 參加者應自行購買保險 
 
膳  食： 參加者請自備午膳及飲品 
 
查詢電話： 2813 5407 
 
傳真號碼： 2813 6449 
 

《此通告如有未盡善之處，中心有權隨時作出修改》 


